
漳州市危房结构改造安全检测鉴定技术服务

产品名称 漳州市危房结构改造安全检测鉴定技术服务

公司名称 深圳中正建筑技术有限公司

价格 2.00/平方米

规格参数 品牌:住建检测
服务项目:危房安全检测中心
检测时间:10-15个工作日

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丹竹头社区宝雅路23号三
楼

联系电话  13590461208

产品详情

漳州市危房结构改造安全检测鉴定技术服务

1）基础：依据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JGJ 125-99(2004年版)*4.2节相关条款，未发现地基基础有严重不均
匀沉降，未发现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，评定地基基础构件为非危险构件（Fd）；

2）混凝土柱：以一个计算高度，一根为一个构件，未发现混凝土柱有影响使用功能或不适于继续承载的
位移和裂缝，未发现保护层剥落及主筋锈蚀状况；依据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JGJ
125-99(2004年版)*4.5节相关条款，评定混凝土柱构件为非危险构件（Fd）；

3）钢屋架：以一榀为一个构件，未发现钢屋架存在杆件弯曲、截面扭曲、节点板弯折状况和钢屋架挠度
、侧向倾斜等偏差状况。依据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JGJ
125-99(2004年版)*4.6节相关条款，评定钢屋架构件为非危险构件（Fd）；

4）围护墙体：以一个计算高度，一个自然间的一面为一个构件，未发现围护墙体有明显的变形和裂缝；
依据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JGJ
125-99(2004年版)*4.3节相关条款，评定蒸压水泥砖围护墙体构件为非危险构件（Fd）；

5）压型钢板屋面板：以一个自然间面积为一个构件，未发现压型钢板屋面板存在明显的变形、裂缝、位
移、锈蚀。依据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JGJ
125-99(2004年版)*4.6节相关条款，评定）压型钢板屋面板构件为非危险构件（Fd）。

砌体结构构件有下列现象之一者，应评定为危险点：     
1 受压构件承载力小于其作用效应的85％(R／<span ","serif";mso-font-kerning:="" 1.0pt'="" style="font-size:
19px;line-height: 22.4px;font-family: 'Times New Roman'">γoS<0．85)；      2 受压墙、柱沿受力方
向产生缝宽大于2mm、缝长**过层高1／2的竖向裂缝，或产生缝长**过层高1／3的多条竖向裂缝； 



    3 受压墙、柱表面风化、剥落，砂浆粉化，有效截面削弱达1／4以上；     
4 支承粱或屋架端部的墙体或杵截面因局部因受压产生多条竖向裂缝，或裂缝宽度已**过lmm；
5 墙柱因偏心受压产生水平裂缝，缝宽大于O，5mm；

    6 墙、柱产生倾斜，其倾斜宰大于o．7％，或相邻墙体连接处断裂成通缝；      7
墙、柱刚度不足，出现挠曲鼓闪，且在挠曲部位出现水平或交叉裂缝；      8 砖过梁中部产生明
显的竖向裂缝，或端部产生明显的斜裂缝，或支承过梁的墙体产生水平裂缝，或产生明显的弯曲、下沉
变形；      9 砖筒拱、扁壳、波形筒拱、拱**沿母线裂缝，或拱曲面明显变形，或拱脚明显位移
，或拱体拉杆锈蚀严重，且拉杆体系失效；      l0 石砌墙(或土墙)高厚比：单层大于14，二层大
于12，且墙体自由长度大于6m。墙体的偏心距达墙厚的1／6。

房屋安全鉴定应有两名以上的鉴定人员参加，按照下列程序开展： （一）受理委托 依法受理房屋安全责
任人、利害关系人、住宅小区业主**、社区居民**、开发建设单位（或施工企业）等当事人委托的本市
行政区域内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房屋的安全鉴定。对于特别危险的房屋和需要应急处置的房屋的安全鉴定
委托，鉴定单位应及时受理，不能因证件资料提交不全等而推诿。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应与鉴定委托人签
订房屋安全鉴定合同，确定房屋危险性鉴定内容和范围，并要求委托人提供有关资料。 （二）初始调查
收集调查和分析房屋原始资料，并进行现场查勘，填写《房屋安全鉴定现场勘查表》。 （三）检测验算
对房屋现状进行现场检测，必要时，采用仪器测试和结构验算。 （四）鉴定结论 对调查、查勘、检测、
验算的数据资料进行全面分析，论证定性，根据国家标准和规范，对房屋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定，确定
其危险等级。 鉴定结论是《房屋安全鉴定书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应当客观、真实反映房屋安全状况。按
照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的规定，鉴定结论划分为非危房、危险点房、局部危房和整栋危房，分别对应
A、B、C和D级。如果是A级（非危房），应按照《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（试行本）》划分为完好房、
基本完好房、一般损坏房和严重损坏房。 （五）处理建议 对被鉴定的房屋，应提出原则性的处理建议。
经鉴定属于危险房屋的，房屋安全鉴定单位应当根据鉴定结论，在《房屋安全鉴定书》上提出以下处理
意见： 1、观察使用。适用于采取适当安全技术措施后，尚能短期使用，但需继续观察的房屋。
2、处理使用。适用于采取适当技术措施后，可解除危险的房屋。
3、停止使用。适用于已无修缮**，暂时不便拆除，又不危及相邻建筑和影响他人安全的房屋。
4、整体拆除。适用于整幢危险且无修缮**，需立即拆除的房屋。 经鉴定属于非危房的，房屋安全鉴定单
位应当在《房屋安全鉴定书》上注明该房屋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有效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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